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估报告

10 月 22 日上午 7 时 20 分许，位于余杭区良渚街道莫干山路

1418 号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工地，二号楼屋面东正压送风井部位进行施工作业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90 万元。余杭区人民政府已于2023年10月22日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2024年1月2日批复调查报告。

根据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浙安委办〔2021〕37号）要求，余杭区人民政府组织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区总工会等部门（单位）参加，组成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估工作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组织和开展情况

(一)评估工作组情况

2024年11月6 日，成立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事故评估组）

11月6日起，事故评估组依据《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通过深入事故单位、相关管理部门和单位，采取调阅事故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听取汇报和现场检查抽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工作，形成评估报告。

(二)涉事公司情况

评估期间，事故责任单位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针对事故风险从员工安全意识、岗位操作规范、现场隐患排查等方面开展复盘和责任落实。

(三)企业检查情况

1.抽查良渚街道、良渚新城辖区多个建筑工地，未发现此类违法违规情况。

(四)座谈情况

 11月13日，事故评估组组织良渚街道、良渚新城、涉事单位相关单位人员座谈，重点围绕如何汲取高处坠落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整改措施、严格落实企业生产安全管理，切实发现消除建事故隐患，坚决消除违法、违章作业等方面进行交流，积极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意识。

二、事故责任企业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各部门单位按照余杭区人民政府《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关于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要求，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

(一)刑事追责情况:无。

(二)章XX，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报告处理措施:监督、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失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由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处理落实情况:杭州市余杭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24年3月9日对其处罚款人民币玖万零叁佰柒拾玖元柒角伍分（￥90379.75元）。已缴纳罚款。

蒋XX，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员

    报告处理措施:事发时虽在现场负责管理、巡查，但未全方面监管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由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处理落实情况:杭州市余杭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于2024年3月9日对其处罚款人民币壹万贰仟肆佰肆拾伍元整（￥12445元）。已缴纳罚款。

(四)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处理措施: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通风井位置未单独设置警示标志的事故隐患；未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措施，且未能有效树立员工强烈的安全责任意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由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处理落实情况:杭州市余杭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于2024年3月9日对其处罚款人民币叁拾柒万元整（￥370000）的行政处罚。已缴纳罚款。

(五)浙江明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报告处理措施:未严格落实安全监理责任，对作业现场安全监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纠正通风井位置未单独设置警示标志的事故隐患，间接导致一名人员从高处坠落，安全生产监管不到位。由区住建局移交区综合执法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理。

处理落实情况: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后，各相关部门单位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和区政府批复要求，积极落实事故整改措施。

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加强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对高处作业加强安全措施与巡查，有效防范事故的发生。

浙江明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承担起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责任。加强施工项目安全生产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安全事故隐患，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监督管理，切实为安全施工把好关。

   3、良渚街道、良渚新城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高度重视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加强属地在建工地的安全检查和管理，督促相关单位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4、区住建局进一步加大对管辖在建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评估结论

    评估认为，相关部门和有关责任主体能够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了《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关于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余政发[2024]3号）要求中有关事故责任追究以及整改防范措施建议的各项要求。

                  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估工作组

2024年11月29日

